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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动物基金关于中国犬只数量管理的建议  

 

亚洲动物基金建议相关政府部门与当地兽医团体、动物福利组织、居民（包括养

犬人士和非养犬人士）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制定和执行当地人道的犬

只管理条例。 

 

亚洲动物基金认为一个有效的犬只管理法规首先应基于对当地的犬只数量的进

行全面评估，并应该包括以下要素：教育、立法、养犬登记、绝育、疫苗注射、

犬只收容及领养机构的可行性及财务支持。 

 

 

亚洲动物基金建议政府部门采纳以下建议： 

 

养犬管理相关事项的评估 

政府需要提供基本设施、经费、人力资源，通过调查问卷、街头观察及社区会议

等方式对养犬状况进行详细评估。 

 确定犬只数量，及有主犬或流浪犬的大致情况（建议方法：问卷调查及街头

观察）。 

 确定有主犬和无主犬面临的福利问题。 

 确定无主犬只的来源（被遗弃犬只，有主人未绝育犬只四处游荡）。 

 确定犬只流浪的现有资源，比如食物来源（如垃圾、喂食）。 

 确定涉及犬只管理，预防犬只伤人和负责任的养犬行为等的社区。 

 确定一些社会冲突的原因，如：狗的排泄物，狗叫声或者是被狗只袭击。（建

议方法：与社区代表的会议）。 

 确定一些被狗只咬伤的历史记录，及是否与地域有关（建议方法：媒体记录）。 

 确定实行人道犬只管理策略的合作伙伴，包括社会团体，其他政府相关部门。

如卫生部门和宠物贸易相关部门。 

 确定其他团体对相关条例的潜在障碍，如激进的市民，繁殖团体和养宠人士。 

 评估现在条例的效力。 

 

 

开展公共教育 

开展公共教育行动以鼓励养犬人士在犬只数量管理方面，以及对个体犬只的照顾

和福利上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教育的重点应该包括： 

 选择合适的宠物。 

 如何预防被犬只咬伤，及对犬只与小朋友互动时的监管。 

 照顾犬只以满足他们营养、健康及基本福利的需要。 

 宠物主人的责任。 

 对犬只进行绝育，将为犬只的健康及福利带来的好处。 

 提高对犬只疾病预防的重要性的认识，比如狂犬病、寄生虫疾病等，以及教

导犬主如何实施有效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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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犬和无主犬的常见及非常见行为方面的知识。 

 办理养犬登记。 

 犬只行为训练。 

 

 

法律规限 

完善而明确的法律不应是限制性的，而应是提供一个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养宠行

为，并对相关问题加以控制，比如宠物繁殖等商业贸易。 

 

犬只的养犬登记 

 所有的犬只必须注册，并且取得养犬许可证，其信息包括登记号、登记年份、

城市或县、及省份。在缴纳养犬费用后可领到养犬许可证。养犬费用应分级

收取： 

1） 对低收入家庭适当减少收费。 

2） 对已绝育犬只减少收费。 

3） 对老年的养犬者减少收费。 

4） 被登记为导盲犬、助听犬、及其他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务的助残犬

将免交登记费。 

5） 对支付超过一年登记费的犬主降低收费给予优惠。 

6） 对具有负责任养宠行动的犬主降低收费。 

7） 而对其他所有不符合上述条件的犬只则按常规标准收取费用。 

 应建立一个数据库以管理记录所有许可证的发放信息，该数据库由当地相关

部门的犬只管理团队、兽医行业、警察、政府和非政府犬只收容所使用。 

 所有犬只需由接受良好培训的兽医植入芯片。 

 在各社区建立养犬许可证登记中心（同时可以在此为犬只注射疫苗）。 

 允许一户饲养和登记多只犬只。 

 将收取的养犬许可证费用用于开展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 

 

犬只繁殖，贩卖及犬舍执照 

任何希望从事动物相关行业如繁殖、售卖成犬或幼犬的人士或机构，都必须在政

府相关部门获得执业许可证。 

 取得许可证前，需要对其将用于繁殖及售卖犬只的基础设施进行评估（设施

的标准应该要能满足成犬与幼犬的健康及动物福利方面的需求）。 

 办理许可证需要缴纳相应费用，具体根据所要设立机构的不同类型而定。 

1） 犬只繁殖场的费用（根据机构规模区别对待）。 

2） 宠物店的费用。 

3） 其他宠物机构费用。 

4） 动物救助机构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 

 许可证的年审，需每年对机构设施再度进行检查来评定。 

 

 

鼓励绝育 

 鼓励犬只主人对去犬只进行绝育，比如降低绝育犬的注册费用。 

 为低收入家庭犬主提供资金，帮助其对犬只进行绝育。 

 提高社区内兽医院的接纳能力，以满足社区所有犬只的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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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兽医的最低职业标准符合国际手术标准，并能保持公众的信任度，和最

大限度减少手术并发症。 

 

 

为犬只注射疫苗 

 所有犬只必须注射免疫疫苗以抵抗下列疾病： 

1） 狂犬病 

2） 犬瘟热 

3） 犬副流感病毒 

4） 犬钩螺旋体病 

5） 犬细小病毒 

6） 犬传染性肝炎 

 为低收入犬主提供资金帮助以实行疫苗注射。 

 在各社区建立疫苗注射点（和养犬许可证登记点结合在一起）。 

 

 

犬只收容及领养机构 

在有适当的设备及收容场所时，应对四处游荡的犬只用人道的方法进行捕捉和收

容。如经鉴别该犬只是有主人的，应及时通知主人并说明捕捉犬只的情况。如有

主犬只被发现在街上游荡，相关政府部门应向其主人发出违规通知并将狗只收

容。如发现该犬只已患病，相关政府部门应将犬只妥善安置到收容中心并给予必

要治疗，但相关费用需由其主人支付。或在必要时为使该犬只免遭进一步的痛苦，

可对其实施安乐死。 

 

亚洲动物基金建议相关政府部门： 

 提供资金为无主或被遗弃的动物建立有效的收容和领养机构： 

1） 收容所的建设应参照国际动物收容所的标准来进行设计和管理。 

2） 每个收容中心都应该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来确保动物们的福利；对可治愈疾

病的鉴别和管理以及预防疾病在收容中心内的传播；执行安乐死的人道标

准，包括对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犬只、由于严重行为问题而无法再被领养

的犬只、因难以治愈的创伤而受苦的犬只。 

3） 制定清晰的关于绝育、安乐死、收容、领养方面的政策。 

 在超过规定期限未被原主人认领的犬只，将归属收容所所有，并将由收容所

安排给市民领养。 

 对动物进行的人道安置，并不能因此免除其主人应承担的违规责任以及因此

而产生的费用。 

 所有被领养的犬只都需要先完成绝育，并且领养人需支付一定的领养费用。

也可考虑再加上疫苗注射费用、申请养犬许可证费用及其他医疗费用。 

 

 

养犬者的责任 

每只狗的主人都对其犬只的行为问题担负着首要的责任。 

 所有的犬主应该负责及时清理犬只的便溺。 

 所有的犬只在公共区域时都应受到主人的有效控制。 

 每一只被监管机构认定为“危险”犬只的狗，都应在公共区域时戴上口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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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人有效控制，以确保安全。 

 对表现出攻击行为的犬只，其主人应为犬只进行绝育，并应尽量对犬只进行

社交训练，培养其与外界的友好相处。 

 犬主应确保犬只随时都戴上养犬登记识别标志，如芯片，犬牌或其他方式的

辨识标志，以便人们能轻松识别出谁是犬主。 

 

 

处罚 

应使用处罚措施防止虐待动物，并促使人们守法。 

 对犬只实施虐待或遗弃的犬主、繁殖人员和售卖人员都应被处以罚款，并在

一段时间内禁止其喂养、繁育或售卖犬只。 

 如发现犬主没有履行他们作为主人的责任时，应对其进行罚款，必要时禁止

他们继续饲养宠物。 

 对没有办理养犬许可证的犬主，应被处以罚款。 

 对没有办理许可执照的犬只繁殖及售卖者，应予以罚款，必要时禁止其以后

继续饲养，繁殖或售卖犬只。 

 

 

附加建议 

 建立宠物公园（在公园或社区公共用地里划定区域），供犬主在许可的情况

下脱绳遛狗。 

 养犬条例不应该按照犬只的品种或高度体形来限制人们饲养某些犬只。亚洲

动物基金建议： 

1） 将法律的重点集中于规限犬主对其犬只应负的责任上（包括一般犬

种，及被法律定为危险犬只的犬种） 

2） 对不负责任的犬主进行处罚。 

3） 开展“做负责任宠物主人”的社区宣传教育活动。 

这些都是最有效的方法，来减少由犬只攻击行为、遗弃动物及传染性疾病引

起的各种问题。 

 

 


